附件1：

宁波市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申报表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

	建设周期
	年　月　日至　　年　月　日

	一、承担单位基本信息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
	职务或职称
	

	标准化机构
名称
	
	标准化负责人
姓名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二、承担试点的工作基础

	项目基本情况及标准化基本情况（可另附纸）
	

	三、主要内容及预期目标（包括标准体系建立和标准制定、实施及实施效果等）

	

	四、计划工作步骤、时间进度、阶段工作内容（包括宣传培训、标准体系建立和标准化制定、组织实施标准、自查、申请验收等）

	时间
	阶段工作内容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五、保障措施

	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负责人：       （盖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主管单位意见：
（盖  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填写说明：
1.要求准确、如实填报，预期目标可量化可评估。
2.“项目名称”，其中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应当填写为“主导产品+生产性质+标准化示范区”；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应当填写为“XXX（试点内容）+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”；团体标准试点应当填写为“制定和推广《XXX》团体标准”；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应当填写为“XXX（服务）标准化试点”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应当填写为“XXX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）标准化试点”。
3.“项目类型”应当从“农业标准化示范区”“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”“团体标准试点”“服务业标准化试点”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”等类型中选择某一项填写。
4.“申报单位”应为具体承担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的单位；“主管单位”是试点项目推荐单位，为市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区（县、市）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。
5.团体标准试点项目，应当分析产业规模、规上企业数、标准水平、改革创新等现状，剖析本行业存在的、需要通过团体标准制定与推广予以解决的问题，列明团体标准拟增加或提高的核心技术指标或要求，说明与国内外标准的先进性比对情况，明确拟承诺实施的组织数量和名单，并附团体标准草案。
